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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13日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信转递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的报告，其中载有对该工作组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活动的陈述(见附件)。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其附件并将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

发为荷。 

 

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 

主席 

格特·罗森塔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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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 2012 年报告 
 
 

 一． 导言 
 

1. 本报告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工作情况。 

 二． 组织事项 
 

2. 工作组于 2000 年非正式设立，以审议与联合国法庭和联合国协助的法庭、

尤其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有关的事项。工

作组由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组成，由法律事务厅和政治事务部

安全理事会事务司提供协助。 

3. 在 2007 年之前，工作组主席随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每月轮值而轮任，工作组

仅为某一目的专门开会。2007 年底，鉴于需要依照第 1503(2003)号和第

1534(2004)号决议就两法庭余留事项和《完成工作战略》开展大量工作，工作组

决定任命单一主席并开始定期举行会议。2008 年，主席由比利时担任。2009 年

和 2010 年由奥地利任主席，此后 2011 年是葡萄牙。2012 年，危地马拉有幸担任

工作组主席。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工作组继续定期举行会议，已举行了 7 次会议，包括在

两法庭庭长和检察官到纽约向安全理事会汇报情况时与他们举行的会议。工作组

成员还就安全理事会 2012 年通过的与两法庭有关的 4 项决议非正式地交换了意

见和进行了谈判。 

5. 2012 年 11 月，工作组还讨论了与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和塞拉利昂余留事

项特别法庭有关的事项。 

 三． 安全理事会情况通报 
 

6. 按照以往惯例，危地马拉常驻代表以主席身份定期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了工作

组的进展情况，作为他在安全理事会为两法庭《完成工作战略》一年两次举行的

公开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举行这两次会议的日期是 2012 年 6 月 7 日(第 6782

次会议)和 12 月 5 日(第 6880 次会议)。 

7. 6 月 6 日，工作组同前两法庭庭长和检察官就两法庭工作情况和及其《完成

工作战略》举行意见交换会(见 S/2012/349 和 S/2012/354)，为两法庭 6 月 7 日

向安全理事会进行定期情况通报做准备。工作组一开始祝贺西奥多·梅龙庭长和

哈桑·贾洛检察官被任命从 3 月 1 日起在余留机制兼职，尽管该机制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正式运作(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部分)。工作组还祝贺瓦格恩·约恩森

法官 2012 年 3 月 2 日开始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工作组收到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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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结案进展情况和关于向余留事项处理机制过渡这两方面的最新信息。塞尔

日·布拉默茨检察官向工作组通报了 3 项主要审判(卡拉季奇、姆拉迪奇和哈季

奇)的最新情况和预测的时间表。还收到了贾洛检察官就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

庭 9 名剩余逃犯提供的最新信息。 

8. 为准备 12 月 5 日向安全理事会进行定期情况通报，工作组 12 月 4 日同两法

庭庭长和检察官就两法庭的工作和活动又举行一次意见交换会(见S/2012/836和

S/2012/847)。交换会还涵盖了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的余留事项处理机制阿

鲁沙分支机构的工作和活动(见 S/2012/849)。交换意见之后，专家们依据前南问

题国际法庭庭长的信(见 S/2012/845)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庭长的信(见

S/2012/893)就关于两法庭法官任期延长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谈判。 

 四． 工作组为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开始运作进行的准备 
 

9. 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决定设立刑

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下设两个分支机构，即两法庭各一个分支机构，

分别在 2012 年 7 月 1 日和 2013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两法庭档案将分别存放于

余留机制两个分支机构所在地点。安理会还要求两法庭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不迟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从速完成它们剩下的工作，以准备它们的关闭和确保顺利过渡

到余留机制。安理会还决定余留机制延续两法庭的管辖权、权利和义务及基本职

能，而且联合国就两法庭签订的各项合同和国际协定仍然有效。余留机制初步运

作期将为四年，并在初期结束前且在此后每两年由安理会对其进行审查，每次审

查后继续运作两年，除非安理会另有决定。 

10. 余留机制开始运作的准备工作在将近 2011 年年底时启动。2011 年 12 月 16

日和 20 日，大会为余留机制选举产生了 25 名法官，并于 2011 年 12 月 24 日为

两法庭和余留机制通过了 2012-2013 两年期预算。2012 年 1 月 10 日，秘书长任

命约翰·霍金先生为余留机制书记官长。 

11. 2012 年 1 月 20 日，工作组举行会议，会上听取汇报了余留机制阿鲁沙分支

机构准备开始运作的进展情况。此外，工作组还审议了余留机制高级官员、即主

席和检察官的任命。主席由秘书长同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各位法官协商后从余留机

制法官中任命。检察官由安全理事会根据秘书长的提名任命。 

12. 3 月 30 日，工作组开会审议 2012 年 1 月 20 日两法庭庭长的信并处理一些代

表团就余留机制《程序和证据规则》提出的评论。为此向余留机制主席和法官提

交了第二轮意见。法官们在余留机制阿鲁沙分支机构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

作之前通过了《程序和证据规则》。 

13. 4 月 30 日，工作组开会审议余留机制主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提

出的一项请求，即该法庭所审 3 宗案件中可能提出的上诉应由卢旺达问题国际刑

事法庭上诉分庭而不是由余留机制上诉分庭审理。工作组要求为考虑行动方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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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多信息。此外，法律事务厅还向工作组通报了关于两法庭和余留机制档案信

息安全及查阅制度问题的秘书长公告草案的状况。 

14. 工作组还开会审议了2012年 5月 23日关于请求延长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

庭法官任期的信(见 S/2012/392)。工作组讨论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054(2012)

号决议把 3 名审判法官的任期延长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但是，如果恩吉拉巴

特图瓦雷案在此之前审结，则任期也随之提早结束。同一决议还把瓦格恩·约恩

森法官(丹麦)的任期延长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以便他继续履行作为该法庭审

判法官和庭长要履行的职能，完成该法庭的工作。安全理事会承诺在 2013 年 6

月审查后一项延长任期的决定。 

15. 秘书长关于国际刑事法庭：信息敏感性、保密、处理和查阅问题的公告

(ST/SGB/2012/3)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发布。秘书长公告的目的在于确保委托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余留机制保管或由它们

产生的记录和信息得到保密和安全处理并提供授权的查阅。 

16. 10 月 19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秘书长收到东非共同体关于将卢旺达问题国际

刑事法庭档案所在地设在卢旺达的一封请求信(见 S/2012/779)。工作组审议该信

后决定不讨论这一事项，因为在谈判第 1966(2010)号决议时，工作组已充分审议

了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分支机构和档案的地点问题。当时讨论的依据是秘书长关于

两法庭档案存放地点及余留事项处理机制所在地的各种可能选择所涉行政和预

算问题的报告(见 S/2009/258)和法律事务厅后来就可能的地点给工作组的两份

非正式报告。在谈判过程中，受影响国家和潜在东道国的意见都得到了充分考虑。 

 五． 与余留事项处理机制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定 
 

17. 2 月 29 日，秘书长决定任命西奥多·梅龙法官(美利坚合众国)为刑事法庭余

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任期 4年，2012 年 3 月 1 日生效。甄选和任命进程按

照第 1966(2010)号决议附件 1 所载《余留机制规约》第 11 条第 1 款进行。决定

是在同安全理事会主席和余留机制法官磋商后作出的。第 1966(2010)号决议附件

2 第 7 条允许余留机制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担任双职；根据该项规定，梅龙法官

继续担任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 

18. 2012 年 2 月 29 日安全理事会第 2038(2012)号决议根据秘书长的提名，任命

哈桑·贾洛先生(冈比亚)为余留机制检察官。提名进程按照第 1966(2010)号决议

附件 1 所载《余留机制规约》第 14 条进行。任命 2012 年 3 月 1 日生效，任期四

年。根据第 1966(2010)号决议附件 2第 7 条的规定，贾洛先生同时继续担任卢旺

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 

19. 7 月 5 日，安全理事会欢迎余留机制阿鲁沙分支机构开始工作，并强调了它

在确保对 1990 年代在卢旺达和在前南斯拉夫所犯严重罪行负有责任的人不至逍

遥法外方面的重要性。在当天发布的新闻谈话中，安全理事会成员强调设立余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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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两法庭的结束不会为剩余逃犯和那些尚

未结束审判或上诉的人打开有罪不罚之门。 

20. 2012 年 6 月 29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054(2012)号决议要求卢旺达问题国

际刑事法庭报告将其剩余职能移交给余留机制的预计时间表。此外，安理会还呼

吁联合国有关单位加强合作，采取灵活方式处理该法庭庭长和检察官在 2012 年 6

月 7 日的情况通报中对人员配置表示的关切。同时，安理会呼吁该法庭注重履行

其核心职能并敦促各国加强在缉拿剩余逃犯方面的合作。它还呼吁有能力的国家

帮助该法庭安置被判无罪的人以及那些已服满刑期的人。 

21. 2012 年 12 月 12 日，安理会通过第 2080(2012)号决议要求提供关于卢旺达

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向余留机制移交职能的最新信息，以期该法庭不迟于 2014 年

年底完成工作。安理会敦促各国在这方面提供一切必要协助，尤其是在逮捕剩余

逃犯方面。 

22. 安理会在同一决议中确认了对目前审判和上诉时间表将延续到2014年 12月

31 日关闭日之后表示的关切，并要求就该法庭的《完成工作战略》、关闭和向余

留机制的过渡提出一个全面计划并就个案提出更新的时间表。它还强调各国应同

该法庭充分合作，包括向该法庭和向余留机制提供信息。 

 六． 两法庭法官的任务 
 

23. 为促进两法庭的《完成工作战略》，工作组审议了两法庭庭长的各项请求，

包括法官任期的延长。经过谈判和在其成员中达成一致，工作组为安全理事会通

过相应决议提出了建议。据此，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054(2012)号、第2080(2012)

号和第 2081(2012)号决议。 

24. 2012 年 6 月 29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054(2012)号决议批准卢旺达问题国

际法庭的威廉·塞库莱法官(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索洛米·巴隆吉·博萨法官

(乌干达)和姆帕拉尼·马米·里夏尔·拉约翰松法官(马达加斯加)超出其任期届

满日任职，以完成他们的案件。安理会还决定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瓦

格恩·约恩森法官(丹麦)的任期延长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这一决定将在 2013

年 6 月审查。 

25. 2012 年 12 月 12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080(2012)号决议决定把卢旺达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分庭 5 名法官的任期延长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如指派其

审理的案件在此之前结案，任期则提前结束。这些法官是：穆罕默德·居内伊(土

耳其)、哈立达·拉希德·汗(巴基斯坦)、阿莱特·拉马鲁松(马达加斯加)、巴

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俄罗斯联邦)和安德列西亚·瓦斯(塞内加尔)。 

26. 2012 年 12 月 17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081(2012)号决议，以 14 票赞成、

无人反对和 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将上诉分庭下列法官的任期延长至 20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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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卡梅尔·阿吉乌斯(马耳他)、刘大群(中国)、西奥多·梅龙(美利坚合众

国)、福斯托·波卡尔(意大利)和帕特里克·鲁滨逊(牙买加)。该决议还将审判

分庭下列常任法官的任期延长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让-克洛德·安托内蒂(法

国)、居伊·德尔瓦(比利时)、伯顿·霍尔(巴哈马)、克里斯托夫·弗吕格(德国)、

权敖昆(大韩民国)、巴克内·贾斯蒂斯·莫洛托(南非)、霍华德·莫里森(英国)

和阿方斯·奥里(荷兰)。 

27. 安理会还把审判分庭下列审案法官的任期延长至 2013 年 6 月 1 日：伊丽莎

白·瓜温扎(津巴布韦)、米歇尔·皮卡尔(法国)、阿帕德·普兰德勒(匈牙利)和

斯特凡·特雷希塞尔(瑞士)；以及把梅尔维尔·贝尔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弗

雷德里克·哈霍夫(丹麦)、弗拉维亚·拉坦齐(意大利)和安托万·凯西亚-姆贝·明

杜瓦(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任期延长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七． 结论 
 

28．鉴于危地马拉对法治坚定不移的承诺，我们非常高兴在 2012 年担任工作组

主席并推动就第 2038(2012)号、第 2054(2012)号、第 2080(2012)号和第 2081 

(2012)号决议的通过达成了一致。 

29．工作组仍须继续执行重要任务，例如支持两法庭努力执行其《完成工作战略》、

协助余留机制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分支机构的设立和开始运作并确保

两法庭平稳过渡到余留机制。解决工作人员留用等挑战对于两法庭及时完成工作

至关重要。与两法庭的合作应当加强，特别在逮捕和移交剩余逃犯方面。在安置

被判无罪的人和已服满刑期的被定罪者方面也需要加大努力。 

30. 为保持已产生的势头，明智的做法似乎是工作组继续定期举行会议和情况通

报、保持与两法庭的经常对话和与受影响国家以及两法庭及余留机制东道国的密

切接触，以及继续与法律事务厅密切合作。主席和工作组极大地受益于法律事务

厅提供的支持和意见而且今后将继续借重其专业知识。 

31. 最后，我们要感谢工作组所有成员的重要贡献。我们还要感谢工作组前任主

席葡萄牙为我们担任主席工作提供的指导和支持。我们还衷心感谢秘书处、法律

事务厅和安全理事会事务司在 2012 年提供的宝贵支持。 

 

 

 


